
 

关于 2016 年度专业技术岗位 

分级聘用工作安排的通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院属各单位： 

我院 2016年度专业技术岗位分级聘用工作已启动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2016年 12 月 31 日前，凡符合上一级专业技术岗位条

件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均可申报聘用相应专业技术岗位。考核

不合格或未参加考核的年度，不计入有效任职年限。待岗人员、

停薪留职人员、内退人员不参加各级专业技术岗位的聘任。 

（二）按照〘关于印发〖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专业技术岗位

水科才发〔2016〕227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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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用暂行办法〗的通知〙（水科才发〔2015〕238号）的有关规定

进行申报。 

二、岗位聘用程序 

（一）全院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由院统一组织，副

高级及以下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由各单位组织完成并报院备

案。由院组织各单位成立专业技术岗位评审委员会，对申报人员

进行评审。 

（二）申报研究员二级岗位的人员，经单位组织初评，研究

推荐拟聘人选报院参加答辩、评审,院成立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评审

委员会,统一组织评审，评审、报部审批备案后，各单位办理聘用

手续。 

（三）正高级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的人员经评审通过、各单位

研究确定、报院审批后正式履行聘用手续。 

（四）其他各级岗位的人员经评审通过后，由各单位研究确

定正式履行聘用手续。 

三、具体问题说明 

（一）各单位须在院下达的控制指标内,按照岗位条件要求和

规定程序组织本次岗位分级聘用工作。从各单位需从长远发展和

人才队伍建设实际出发，合理使用各级岗位指标，不得为了将单

位岗位数填满而降低聘用标准。 

（二）对 2016年 12 月 31日前，符合本单位相应岗位聘用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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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，聘用上岗时间自 2017 年 1月 1 日起计算。 

（三）2016 年度通过院各级评委会评审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职

务任职资格的人员，各单位报院备案后可聘用到相应级别最低等

级的专业技术岗位，聘用上岗时间自取得任职资格之日起计算。 

（四）博士、硕士研究生毕业可根据〘关于印发〖中国水产

科学研究院专业技术岗位聘用暂行办法〗的通知〙（水科才发

〔2015〕238 号）聘用到相应级别岗位，起聘时间不得早于符合

本单位相应岗位聘用条件的时间。 

（五）四个增殖实验站岗位聘用评审工作，由院成立的黄海

水产研究所专业技术岗位评审委员会负责评审。 

（六）岗位变动后，人员聘用管理实行易岗易薪。凡涉及岗

位变动兑现国家相应工资待遇的，均从岗位变动的下月起执行。 

（七）研究员二级岗位的推荐申报数另文下达。 

四、报送材料 

（一）研究员二级岗位申报材料 

1．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专业技术二级（研究员二级）岗位

申报人员一览表〙一式 1 份（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填写）。 

2．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专业技术二级（研究员二级）岗位

聘用申请表〙（以下简称〘申请表〙）一式 20份，其中原件 3 份。 

（1）〘申请表〙需对本人任现职以来的主要业绩成果进行准

确表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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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所获成果要说明本人在其中的作用及排名； 

（3）论文要填写数量、作者位次、期刊等级等； 

（4）著作要填写数量及主编的数量，合著者需注明排名； 

（5）专利要填写数量并注明类型及本人排名。 

3．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专业技术二级（研究员二级）岗位

破格申报审批表〙一式 1份（本表只在破格申报时使用），由申报

人所在单位填写，须详细说明符合的破格条件。 

4．相关证明材料一式 1份。内容包括： 

（1）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； 

（2）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或晋升资格单位文件复印

件； 

（3）成果证书、奖励证书及专利证书复印件； 

（4）6篇最具代表性专业论文的首页、发表该论文的刊物封

面及目录，专著的封面及版权页复印件。同时，需提供获现任职

资格以来发表的著作、论文情况表（应包含论文、著作名称，年

份，排名，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、等级）； 

（5）破格申报者，需提交符合破格条件的所有证明材料。 

申报材料需装入档案袋中统一报送，档案袋封面和封底需注

明申报人姓名、专业技术职务、从事专业和申报岗位（注明内容

须 A4 纸打印贴于档案袋上），附件材料要有目录。 

（二）其他各级岗位备案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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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（研究员岗位）聘用的请示文件一式

1 份； 

2．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院属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审批备

案表〙一式 1份。 

五、报送要求 

（一）各单位收到本通知后，即可安排本单位各级专业技术

岗位分级聘用工作。 

（二）研究员二级岗位聘用申报相关证明材料须加盖所在单

位人事部门（或档案存放部门）公章，按顺序装订成册。 

（三）申报人所在单位负责对申报者符合条件情况和申报材

料的真实性情况进行审核，注明本单位评委会的推荐情况，填写

推荐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。提交虚假评审材料者，一经查实，取

消其参加评审的资格，并在两年内不再受理其申报。 

（四）除证明材料外，研究员二级岗位申报材料均需提交电

子版，申报人员需参加院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答辩评审会。请各单

位于 2016年 12月 20日前将研究员二级岗位评审推荐的书面材料

和电子版材料报送院人才工作处，岗位聘用备案材料及分级聘用

工作总结请于 1月 5 日前报送院人才工作处。 

六、联系方式 

联 系 人：刘伟娜 赵鹏飞 

联系电话：010－68679641 686739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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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  真：010－68673926 

E－mail：liuwn@cafs.ac.cn zhaopf@cafs.ac.cn 

 

附件：1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专业技术二级（研究员二级）

岗位申报人员一览表 

2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专业技术二级（研究员二级）

岗位聘用申请表 

3．中国水产研究院专业技术二级（研究员二级）岗位

破格申报审批表 

4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院属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审

批备案表 

 

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

2016 年 12 月 1日 

mailto:liuwn@cafs.ac.cn
mailto:zhaopf@cafs.ac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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